
1-1 學校課程計畫依據與目的 

壹、 依據 

一、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。 

二、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特殊教育課程實施規範、身心障礙相關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綱要、資

賦優異相關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綱要、藝術才能資賦優異專長領域課程綱要。 

三、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藝術才能班課程實施規範、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課程綱要。 

四、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體育班課程實施規範、體育班體育專業領域課程綱要。 

五、本校學校願景及課程目標。 

六、本校 110 學年度行事曆。 

七、110 年 6 月 18 日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決議。 

 

  貳、目的 

      學校課程計畫乃結合學校教師、社區家長、行政等資源，使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充分發

揮效能。在教學前規劃學校學生整體學習的課程設計，以文件的方式呈現，作為教師課程與

教學活動的藍圖。並可與家長溝通獲得信賴與支持，以期保證課程實施的品質。 


